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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不用回老家开证明

三天办出“娃娃证”

1月16日，刚结婚的河南驻马
店籍居民陶华楠来到泰山区财源
街道计生办，申领《计划生育服务
手册》。“生孩子得先办娃娃证，以
前听说要回户籍地去开证明。回老
家得坐10个多小时的火车，而且只
有一趟车，这一来一回就要2天。”
陶华楠说，正当他为这事犯愁时，
他在新闻上看到《国家人口计生委
关于方便群众办证的通知》，还查
到《山东省人口计生委关于方便群
众办理<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的实
施意见》文件。“是不是简化了程
序？办证方便了？”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他咨询了泰山区计生局，恰好
泰山区计生局于2013年1月8日制
定出台《关于流动人口注册登记<

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工作暂行规
定》。该政策方便了流动人口，特别
是省外流动人口办证。

工作人员指导陶华楠夫妇到
所在社区领取、签订《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管理服务协议》，填写《流动
人口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登记
表》，提交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
簿、结婚证、3张二寸合影照片。计
生办通过查看他们的相关信息，与

户籍地联系落实情况，很快完成了
核对工作。1月10日，陶华楠夫妇接
到通知，来到泰山区财源街道计生
办，只用了5分钟就领到《计划生育
服务手册》。“我就来了两趟，等了3

天就拿到证了。”

谁先接待谁负责

10个工作日内办结

记者从泰山区计生局了解到，
泰山区是目前泰安市主要流动人
口聚集地，登记在册的有2 . 5万名
流动人口，其中育龄流动人口超过
5000人。国家人口计生委和省人口
计生委出台通知和实施意见后，泰
山区在全市率先做出反应。在这个
暂行规定中，对大多数流动人口最
有效的是实行首接责任制。首接责
任制要求首接工作人员必须负责
解答或交主办人员办理相关业务。

16日上午，三友社区流动人口
管理员张平军和岱庙街道计生办
工作人员为流动人口提供上门服
务这一新政策。岱庙街道办事处计
生办负责人吴海霞说，流动人口所
在地主要负责办证，出生上报等后
续工作由户籍地负责。此举将解除
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员的顾虑，便于
执行新政策。

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纳入

WIS系统(育龄妇女子系统)管理的
省内流动人口，可直接到现居住地
村(社区)或属地单位到所在街道
(镇)申领。收到申领人递交的申请
材料后，符合办理条件的，即时发
放《手册》；因特殊情况不能办理
的，首接单位负责联系、协调报上
级主管部门指定其办理机构，在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收到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后，对符合办理条件且材料齐全
的，及时办理；对材料不齐全的，一
次性书面告知当事人需补齐的全
部材料；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
明不予办理的理由。

省外流动人口

不用再“折腾”

在暂行规定中，记者发现明确
了特事特办制度。对确有困难、申
请人无法亲自办理《手册》的，由街
道(镇)计生工作人员、村(社区)计
生专干提供上门服务，协调办理。

记者注意到，像陶华楠夫妇这
样的跨省流动育龄夫妻，首接机构
不但应予以受理，还需要上报所在
街道(镇)通过国家流动人口信息管
理平台和挂号信函两种形式，与育
龄妇女所在地通报和反馈，并将有

关情况反馈申领人。首接机构在收
到申领人WIS管理地联系函后，负责
联系、协调办理机构。办理机构在5

个工作日内，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发
放“娃娃证”。在这个环节中，不再需
要申领人往返开证明，而是首接单
位主动联系户籍地了解情况。

暂行规定中还有婚姻状况承
诺制，对于长期流动，无法证明婚
育状况证明材料的，由育龄夫妻填
写《办理<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承
诺书》，对个人婚姻状况承诺、签订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协议》。首接机
构根据其承诺予以办理《计划生育
服务手册》。

8日，泰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制定出台一号文件《泰

山区关于流动人口注册登记<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工作暂

行规定》。根据该规定，流动育龄夫妻现居住地乡(镇)、街道

将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并实行首

接责任制。规定以就近办理为原则，简化了流动人口办理

“娃娃证”的手续，目前已有两名流动人口受益。

陶华楠（右）从财源街道计生办领到《计划生育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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